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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總局及所屬  

調整年度預算支應災害防救經費報告表 

    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  

動支 
原因 

勻支經費來源 截至本年度止支用情形 
使用 
說明 

備
註 年

度 
預算
科目 

金額 
(5)=(1)+(2) 

+(3)+(4) 

實支數 
(1) 

應付
數 
(2) 

保留
數 
(3) 

賸餘數(含
減免或註銷
數) (4) 

因 104 至

106 年度

持 續 性

災害 106

年 6 月豪

雨、尼莎

及 海 棠

颱 風 等

災 害 搶

修 及 復

建 經 費

不足，相

關 需 求

依 災 害

防 救 法

第 43 條

第 2 項規

定 移 緩

濟 急 調

整 支

應，並循

修 改 歲

出 分 配

預 算 規

定 程 序

辦 理 調

整。 

 

106 公路新建

及養護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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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 

3,277,750,0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,277,750,000 

3,277,750,0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,277,75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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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

調整

3,277,750 

千元支應

104 至 106

年度持續

性災害、

106年 6月

豪雨、尼

莎及海棠

颱風等災

害搶修及

復建工

程。 

 

 


